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政务服务管理局单位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元江县政务服务大厅新增自助服务区和政务服务窗口装修项目

二、立项依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指导意见》国发〔2022〕5 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实施方案的通知 (云政发〔 2022〕41 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全省政务服务实体大厅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 (云政办函〔 2019〕39 号)、《云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三、项目实施单位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政务服务管理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一）项目名称：元江县政务服务大厅新增自助服务区和政务服务窗口装修项目

（二）建设单位：元江县政务服务管理局

（三）建设地点：元江县文化路125号

（四）建设内容：对一楼大厅新增一个自助服务区和一个公安政务服务窗口。需要对一楼进行电路改造、拆玻璃、拆墙、沙灰粉墙、楼梯起台、刮灰、焊钢架、不锈钢包柱子、石膏板隔断、增加办公柜台、加装玻璃门锁、加装玻璃隔断、加装玻璃吊轮等进行施工

（五）总投资及资金来源：总投资49,650.00元。资金来源为财政资金。

（六）建设工期：2025年1月至12月

五、项目实施内容

准备在政务服务一楼大厅新增一个20.00平米左右的封闭自助服务区，用于放置自助办事终端，另外新增一个9.80米长的政务服务窗口用于公安部门入驻办公,总投资约40,000.00元。
六、资金安排情况

项目资金49,65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一）加强组织领导

积极推进试点工作的开展，协调经费保障，成立元江县政务服务大厅改造项目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如下：

组  长：李建平 

副组长：李向东

组  员：李志星

            毛  磊  
强化统筹协调

积极与元江县人民政府对接联系，进行听取建设意见建议，充分认识项目建设的意义及必要性，形成合力协调推进项目建设。

建立绩效考核机制

加强督促检查，把提质改造工作纳入工作绩效考核。领导小组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及时研究解决提质改造工作中存在问题及困难，对建设总体情况、主要做法和成效、存在的问题及建议等进行总结。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对政务服务大厅硬件设施修缮，对便民服务配套设施的维护完善，将增强政务大厅的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为办事群众提供安全优质的服务环境，为办事企业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让政务服务大厅更好履行为民服务神圣职责，不断推动我县政务服务水平向前迈进。

